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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权激励情况概述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歌尔微电

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尔微电子”）激励机制，激发相关人员的积极性，歌尔

微电子拟对其及其控股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实施《2020 年股权期权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股权激励计划拟向 308 名激励对象授予股

权期权，拟授予的股权期权数量为 1,740 万份。 

2020 年 9 月 2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拟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本次歌尔微电子实施激励计划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实施股权激励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歌尔微电子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396 号 103 室 

3、法人代表：姜滨 

4、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 万元 

5、成立时间：2017 年 10 月 31 日 

6、经营范围：微电子领域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半导体、微机电

系统、集成电路、光学显示产品及相关应用产品的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

软件的开发、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类项目除外，法

律行政法规限制类项目待取得许可后经营），提供微纳米技术及其他相关技术领域



 

 

的研发、制造、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程化技术与工艺研发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持股比例：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持股 100% 

三、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  

1、激励对象：歌尔微电子及其控股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共 308

名。 

2、期权数量：拟授予上述激励对象 1,740 万份歌尔微电子股权期权。  

3、可行权日：在激励计划经歌尔微电子股东/股东会通过后，激励对象获授的股

权期权在等待期满后，满足行权条件，且未发生任何法律法规和激励计划规定的不

得实行或参与股权激励或不得行权的情形的，经歌尔微电子董事会批准即可行权。 

4、行权安排：在行权期内，若达到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激励对象应按照

下述行权安排行权（各行权期的首个行权日之间间隔 12 个月）：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股

权期权数量的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 18个月至授予日起 30个月 20%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 30个月至授予日起 42个月 20%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 42个月至授予日起 54个月 20% 

第四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 54个月至授予日起 66个月 20% 

第五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 66个月至授予日起 78个月 20% 

若激励对象达不到行权条件，则当期股权期权不得行权，也不得递延至下期行

权，并由歌尔微电子按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注销激励对象相应股权期权。激励对象

必须在各期期权行权期内行权完毕。股权期权各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

当期股权期权应当终止行权，歌尔微电子将予以注销。 

四、本次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必要性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激励有利于充分调动歌尔微电子及其控股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骨干人员的积极性，留住人才、激励人才，有效促进歌尔微电子与上述人员之间形



 

 

成更加紧密的利益结合，共同推动歌尔微电子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公司微电子业务

在专业化管理下稳健发展，并将自身利益与公司长远发展紧密结合。 

本次激励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在公司及子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当期

损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1、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